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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教函〔2018〕11号

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教育局

关于对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九届二次会议第89号提案答复的函
李元学 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按规定配齐中小学幼儿园专职保安的建议提案》（第89号）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对我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！县教育局积极开展了学校保安人员现状调查，按2017年教育统计数据，我县现有公办学校108所，在校学生33133名（其中寄宿生19288名），教职工3306名（其中编制内2909名），公办学校师生总数36439名。至2018年3月，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配备学校专职保安123名。按照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公治〔2015〕168号）要求：师生员工总人数少于100人的学校至少配1名专职保安员；100人以上1000人以下的学校，至少配2名专职保安员；超过1000人的学校，每增加500名学生增配1名专职保安员。寄宿制学校至少配2名专职保安员，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每增加300名寄宿生增配1名专职保安员。我县公办学校应配备专职保安员281名，现配备的123名不能满足全县学校安保工作的需要。目前，还有80所村校没有专职保安员。按规定我县学校需增配专职保安员158名，县教育局已形成专门调研报告向政府领导汇报，力争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，使学校保安员配备不足问题逐年得到解决。

近年来，县教育局高度重视学校安保工作，配发防卫器械，加强人员培训，严格持证上岗制度。2018年2月24日至25日，对全县学校（园）125名（含民办园2名）保安员进行了专业培训并组织考试，全部保安员均取得了保安员资格证书，保安员专业素养和应急反应能力得到全面提升。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我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！希望您能继续支持和监督我们的工作，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平县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9 月 8 日

（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赵金莲15808660002）

抄送：县政府办，县政协提案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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